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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文件

浙外党办〔2013〕19 号

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关于
进一步规范和精简文件的若干意见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直属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和我省“28 条办法”，

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精简和规范文件

简报的若干意见》（浙委办发[2013]65 号），结合开展党的群众

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部署和要求，经学校党委、行政批准，现

就进一步严格公文处理规范、精简文件、提高文件质量提出以

下意见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严格公文处理工作规范

1．严格执行中央、国务院《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》

（中办发〔2012〕14 号）和学校《公文处理办法》（浙外院〔2012〕

121 号）等规定和要求，认真把好公文文种、公文格式、行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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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、公文拟制、公文办理、公文管理等公文处理各个环节。

学校党政公文要突出思想性、针对性，主题鲜明、重点突出、

结构严谨、表述准确、文风朴实、语言精练，严格控制篇幅，

不断提高文件质量和办文效率，切实保障学校实施管理、履行

职责。

2．各单位起草的文件代拟稿报送党办、院办办文时，须已

经按有关要求充分调研、广泛征求意见，如文稿内容涉及相关

单位，须事先与相关单位充分沟通协商、达成共识并会签。

二、切实精简公文发文数量

1．属于党委、行政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工作，不联合发文。

能以党委办公室、院长办公室名义印发的文件，不以党委、行

政名义印发。

2．年度常规性的工作布置、不涉及新的政策措施的，一律

不发文，以“通知”的方式处理。

3.职能部门之间、职能部门与教学单位、直属单位之间，

协商、布置工作，可以“便函”或“通知”方式处理的，不再

以党委、行政或党办、院办名义行文印发。

4．对现行文件规定仍然适用的，不重复发文。上级已公开

发布的文件不翻印，不转发。未公开发布但要求明确具体的，

直接翻印下发，不予转发。

5．校领导会议讲话，可以印发会议材料的尽可能印发会议

材料，除重要会议外，已发会议材料一般不再以文件形式印发。

6．涉及同一事项的工作部署、配套政策、责任分工等文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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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量合并发文。没有具体议定事项的会议，不发会议纪要。

7．校级议事协调机构领导人员及成员的调整，涉及校领导

或成员单位调整的，由党办或校办发文；个别成员变动，由该

成员单位接任同志替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三、加强对规范精简文件工作的组织实施

1．学校各单位及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规范公文处理、精简

文件、提高文件质量对加强作风建设，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

法的重要性，严格执行学校公文处理办法各项规定和本意见提

出的各项要求，切实改进文风。

2．各单位要按照文件要求，切实做好本单位的文件规范与

精简工作，整体提升学校公文处理水平。

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

2013年12月20日

浙江外国语学院办公室 2013年 12月 23日印发


